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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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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23 號 2 樓

（台北矽谷 II 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C 廳）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

(二)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三)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四)11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承認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二)承認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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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7 頁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20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

高於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依薪酬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11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撥

金額分別為員工酬勞新台幣40,290,000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12,090,000元，全數

以現金發放。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8 頁附件二。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一、依據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東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

會。

二、本公司董事會已決議通過，自113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271,639,962
元發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3.0元（嗣後因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可轉

換公司債轉換普通股致有權參與分派之股數變動，故調整配息率為每股配發新

台幣2.99729157元)，現金股利於114年5月9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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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

泳華會計師及余聖河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通過，並

送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依法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6-7 頁附

件一及第 9-22 頁附件三。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13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04,468,684 元，依據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擬

具盈餘分配表，如表一，本案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法

提請股東會承認。

表一：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3 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0,472,721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2,781,000
減：取得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972,116)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304,468,684

可供分配盈餘  526,750,28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30,627,757)
減：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3,194,506)

小計  492,928,02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271,639,96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21,288,064
  

董事長:王國肇 總經理:王國肇 會計主管:王惠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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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證劵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及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規定，應於公司

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修訂本公司

「公司章程」之相關條文。

2.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其中基層員工酬勞應提撥不低於百分

之零點五。

3.本公司擬於 114 年股東常會提案修訂本公司章程後，嗣後年度（含 114 年度）如

有年度盈餘，即依修正後章程所規定之提撥比例辦理基層員工酬勞分派。

4.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3-24 頁附件四。

決 議：

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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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3 年全球經濟處於高度不確定性之中，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貿易爭端及科技競爭加

劇，對半導體產業產生深遠影響。美國「晶片法案」持續推動半導體供應鏈回流，美中科技

戰升級，關稅與技術管制趨嚴，加上中國內需疲軟及產能過剩面臨庫存調整壓力，都進一步

加速全球供應鏈的區域化與重組。為因應產業變局，本公司積極強化供應鏈管理與市場布

局，以降低政治與市場風險的影響，確保業務穩定成長。

隨 AI 應用的加速成長、全球企業數位轉型腳步加快，半導體產業受惠於雲端運算與資通

訊技術需求提升，及消費型電子應用逐步復甦等市場需求帶動下，本公司業績保持穩定成

長。113 年本公司持續優化產品組合，除了開發更高速的 USB4， PCI Express 5.0，以及 SD 
8.0 系列產品之外，也投注資源優化既有產品線，除了降低晶片功耗外也同步提高獲利。本

公司也投入資源研發新一代影像控制晶片，希望以此拓展高附加價值產品線，達到開發新產

品線，拓展新市場的目標。

以下針對 113 年度營業結果以及 114 年營運計畫報告如下：

一、113 年度營業結果說明：

113 年度合併營收達 3,178,690 千元，較 112 年度成長 26.4%，毛利率為 44.4%，較 112
年度毛利率 42.3%成長 2.1%，主要係 112 年受到提列存貨跌價損失影響，113 年庫存己去化

完成，並回到相對健康水位，同時顯示本公司產品組合優化帶來較以往更為穩定的獲利能

力。113 年度營業費用為 1,101,050 千元，較 112 年度增加 15.6%，主要係持續投入研發資源

所致，113 年度稅後淨利達 304,340 千元，較 112 年度大幅成長 216.6%，每股盈餘為 3.37 元，

顯示本公司營運績效與市場競爭力顯著提升。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3,178,690 2,515,564 663,126
合併稅後總(損)益 304,340 96,124 208,216

二、114 年營運計畫概要

114 年全球科技產業將受在 AI 應用、雲端運算、5G 及車用電子市場需求帶動下持續成長。

然而，地緣政治風險、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區域競爭仍是主要變數。本公司 114 年將在穩健成

長的基礎上，持續創新、強化市場布局，並聚焦以下策略，以應對市場與技術挑戰，確保長

期競爭優勢，達到最佳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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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焦重點產品開發

USB 傳輸技術與 PCI Express 通訊協定已成為高效能運算與資通訊設備的標準規格。本

公司將持續深化 USB 4、PCI Express 及 SD 等高速序列介面的技術研發，同時也會強化現有

產品競爭力，並積極針對資通訊、工業、車用電子與人工智慧等新應用領域的特有需求開發

產品，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以擴大市場占有率。

2. 深耕客戶關係

在後疫情時代，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本公司將強化技術整合，深化與關鍵客戶的合作夥

伴關係，提供完整且即時的技術支援，滿足客戶需求並確保長期合作基礎；並積極拓展新應

用與新市場，提升產品導入率以擴大客戶群。

3. 強化供應鏈管理

面對全球供應鏈變動，本公司將因應實際狀況強化供應鏈管理，持續提高生產靈活性，

以確保新產品上市時程與市場需求同步，也會優化成本結構以提升整體營運效能。同時透過

多元供應鏈策略，降低對單一地區或供應商的依賴，減少外部風險衝擊。

114 年在全球科技產業持續創新與市場變動加速的環境下，本公司經營團隊將秉持積極且

穩健的經營原則，依據設定的年度發展目標專注於技術研發，並積極推動產品銷售及市場開

拓，提升長期競爭優勢，創造可持續的成長動能，以回饋股東、員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支

持，共創企業價值新高峰。

最後，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董事長暨總經理：王國肇

副總經理：汪立威

會計主管：王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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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表、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完竣之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峻，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彥卿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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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6,78表

"#$$%&�$$'&$)$*至(')%($*

Ä+：�����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N Ã�附註×�(Ï!�¬! $ 3,178,690 100 2,515,564 100

5000 >N¼P�附註×�Ö!�('! 1,768,498 56 1,452,470 58

>NÄ� 1,410,192 44 1,063,094 42

>N費á�附註×�Î!9�('!9�(%!9�(×!9�(¦!�('!：：

6100 �Æ銷費á 85,276 3 75,508 3

6200 �hi費á 206,090 6 162,382 6

6300 �ÜÇ^ë費á 808,832 25 715,074 28

6450 預�¥áÈ77��迴轉�8! 852 - (192) -

1,101,050 34 952,772 37

>Nû� 309,142 10 110,322 5

>NJ Ã�Ë#：

7100 �Ì Ã�附註×�'(!! 19,026 1 16,243 1

7010 ��£ Ã�附註×�'(!�¬! 1,778 - 6,087 -

7020 ��£�8�7��附註×�'!9�($!��'($!! 36,606 1 (2,533) -

7050 �財C¼P�附註×�($!��('!! (14,891) (1) (18,558) (1)

42,519 1 1,239 -

7900 «Íû� 351,661 11 111,561 5

7950 È：W§«費á�附註×�(Î!! 47,321 1 15,437 1

P�û� 304,340 10 96,124 4

8300 �£6,78：

8310 Ã重�類至78+項L

8311 ÔÕÎ�計Ï+ô衡量P�附註×�(%!! 2,781 - 2,980 -

8316 透過�£6,78��wËü衡量+:8��Ð資39=評Ë78

�附註×�'('!!

(426) - 7,445 -

�Ã重�類至78+項L,計 2,355 - 10,425 -

8360 !=m能重�類至78+項L

8361 #J>運�r財C�表íG+ÑíÒ額 1,542 - 143 -

8367 透過�£6,78��wËü衡量+1C��Ð資39=評Ë78 (4,310) - - -

�!=m能重�類至78+項L,計 (2,768) - 143 -

8300 P��£6,78�«!û額! (413) - 10,568 -

P�6,78M額 $ 303,927 10 106,692 4
P�û�¶��：

8610 ·��Nà $ 304,469 10 96,636 4

8620 非12:8 (129) - (512) -

$ 304,340 10 96,124 4
6,78M額¶��：

8710 ·��Nà $ 304,055 10 107,204 4

8720 非12:8 (128) - (512) -

$ 303,927 10 106,692 4
9750 ~PÓ股¹餘(Ä+：����)�附註×�(¬!! $ 3.37 1.07
9850 Ô釋Ó股¹餘(Ä+：����!�附註×�(¬!! $ 3.29 1.07

(請詳閱!附,-財C�	附註)

董�長：¾#肇 Oi`：¾#肇 �計àh：¾À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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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長：¾#肇 Oi`：¾#肇 �計àh：¾ÀÁ



��
股��限������

,-=金?量表

"#$$%&�$$'&$)$*至(')%($*

Ä+：�����

113&¶ 112&¶
>NÝ<+=金?量：

�P�«Íû� $ 351,661 111,561

�調¹項L：

��� 8費7項L

ß舊�á銷費á 106,479 111,290

預�¥áÈ77��迴轉�8! 852 (192)

���È貨�âã�迴轉�8!7�
�P (9,873) 149,765

�Ì費á 14,891 18,558

�Ì Ã (19,026) (16,243)

���股�~�Û¯酬×¼P 19,186 2,089

透過78��wËü衡量+金融資/�負1û�8 (4,294) (3,050)

處���äÃ</9§¨�設ò�8 (3) -

 8費7項L,計 108,212 262,217

��與>NÝ<¤關+資/／負1變<P：

����Â ¡¢ (84,711) 15,940

����È貨 254,789 582,617

�����£金融�?<資/ (45,386) (2,953)

����Â¯°«�¡¢ 73,349 31,440

�����£金融�?<負1 101,222 (101,209)

����ûÔÕÎ�負1 1,727 985

�����£非?<負1 (431) (432)

�����與>NÝ<¤關+資/�負1+û變<,計 300,559 526,388

調¹項L,計 408,771 788,605

� >運/p+=金?Ã 760,432 900,166

 ¦+�Ì 18,810 15,266

Ë¯+�Ì (5,884) (18,540)

Ë¯+W§« (65,434) (28,765)

���>NÝ<+û=金?Ã 707,924 868,127

Ð資Ý<+=金?量：

�¦§透過�£6,78��wËü衡量+金融資/ (69,286) -

�¦§Ã</9§¨�設ò (70,028) (70,780)

處�Ã</9§¨�設ò 3 -

�È#�證金ÈÜ 3,016 -

��£金融資/�æ (100,000) -

$»資/��£非?<資/ÈÜ��æ! 3,946 (51,745)

Ð資Ý<+û=金?# (232,349) (122,525)

ç資Ý<+=金?量：

­�®¢ÈÜ (172,000) (97,500)

è賃P金ê還 (5,156) (4,080)

�^ì=金股� (162,504) (225,698)

�¦§���股: (2,916) (252)

����FG退還非12:8Ð資¢ - (833)

��ç資Ý<+û=金?# (342,576) (328,363)

îï變<µ=金��x=金+R響 1,040 196

P�=金��x=金�æP 134,039 417,435

�ð=金��x=金餘額 1,109,754 692,319

�ñ=金��x=金餘額 $ 1,243,793 1,109,754

(請詳閱!附,-財C�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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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股��限��董�� �鑒：�

��ó見


��
股��限��	
���
����
ô�õ�ô�ö÷資ø負�表，�	
�

��
����
�õ�ö至ô�õ�ô�ö÷ù�ú�表û��變�表�ü金�量表，��

�體財���附註ýþ�重��計�����，����計��� ��

!��計�÷ó見，�開�體財���"#�重�$面�!%證&'行	財���
製(

)
製，足�*�表達
��
股��限��	
���
����
ô�õ�ô�ö÷財�

�+，與	
���
����
�õ�ö至ô�õ�ô�ö÷財�,-與ü金�量�

��ó見÷./

��計��!%�計�
託���證財��表規)�0計()1行��2����計��

該�()3÷責�4��計����體財���÷責��進��說5���計�#隸6��#


789規:÷	;<!�計�職�道=規:，與
��
股��限��>�超?78，@A

行該規:÷BC責����計���<DE足��適F÷��證G，��H表I��ó見÷.

/�

關鍵���項

關鍵���項�J!��計�÷��K�，L
��
股��限��	
���
M�體

財���÷���H重要÷�項�該��項<����體財���N體�OP��ó見÷過Q

R��ST，��計�@UL該��項�7表Ió見���計�K�TV通"�����÷關

鍵���項W3：

�û�貨評X

�關�貨評X÷�計��請詳�體財���附註�ýY��貨；�貨評X÷�計Z計�

[設U \9，請詳�體財���附註]；�貨評X÷說5，請詳�體財���附註^

ý]��貨�

關鍵���項÷說5：


��
股��限���!�"體電路_'û製造�銷#，`要T$�a類電bøc

d連e裝f，?電bøc隨�
進%gh速Mi，j能kB<lm�Uno�&p需q，

而��貨P�超過'變üXrd風險，�關�貨÷'變üXrZ計需(賴st階)d`觀

K�，�6u�U \9÷�計Z計�

-16-



ST÷��Qv：

��計�L�述關鍵���項÷`要��Qvþ�：w解
��
股��限���貨

跌Xú*+,��，@評ZB�貨評Xx-<y.\÷�計��1行，þ�1行z{Qv

�|��貨m齡d} 9û/~a0�貨m齡變��O；|視過�L�貨l1ú*+,÷

�t9，�評Z�0�貨l1ú*dZ,$��[設x-*�；|視�貨0�銷#�+，

�評Z�貨l1評XZ計÷�t9�

sst階)與2t��L�體財���÷責�

st階)÷責��!%證&'行	財���
製()
製*�表達÷�體財���，�3

�與�體財���
製�關÷4要�部56，� >�體財�������S�舞�7錯誤÷

重�U8表達�

�
製�體財����，st階)÷責�þ�評Z
��
股��限������÷能

�û�關�項÷�露，�������計./÷�$，除非st階)ó9��
��
股��

限��7����，7除��7���:�8際j行÷BC$��


��
股��限��÷2t��負���財����Q÷責��

�計����體財���÷責�

��計����體財���÷;d，�L�體財���N體x-���S�舞�7錯誤÷

重�U8表達DE�t �，@�u������t ��高M �，�!%0計()1行÷

��2���>證4能���體財�����÷重�U8表達�U8表達j能�S�舞�7錯

誤�WU8表達÷�:金額7���j�t預04�響�體財���k$者#�÷����，

)被認Hu�重�9�

��計�!%0計()���，運$��K�@>����÷< ���計�=1行3,

2�：

1.辨認@評Z�體財����S�舞�7錯誤÷重�U8表達風險；L#評Z÷風險設計�1

行適�÷STL�；@DE足��適F÷��證G��H��ó見÷./�S舞�j能¡�

¢謀û£造û¤ó遺¥ûU8聲57踰越�部56，¤����S�舞�÷重�U8表達÷

風險高��S�錯誤者�

2.L與��¦關÷�部56DE4要÷w解，�設計���+3適�÷��Qv，�B;d非

L
��
股��限���部56÷�-9表Ió見�

3.評Zst階)#�$�計��÷適�9，�B#��計Z計與�關�露÷�t9�

4.!G#DE÷��證G，Lst階)�$�����計./÷適�9，��k
��
股�

�限������÷能�j能ø§重� ¨÷�©7�+x-�"重�U \9，��e

論���計�若認H該��©7�+�"重�U \9，)須�����R+醒�體財��

�k$者ªó�體財���÷�關�露，7�該��露�6U適��«}��ó見���計

�÷e論��>至����ö#DE÷��證GH./���¬�©7�+j能�致
��


股��限��Unu�����÷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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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Z�體財���ýþ��關附註�÷N體表達ûe?��@，���體財���x-*�表

達�關­®��©�

6.L��$���÷被A資��÷財�資訊DE足��適F÷��證G，�L�體財���表

Ió見���計�負責���©÷J�û���1行，@負責OP
��
股��限���

�ó見�

��計�與2t��V通÷�項，þ�#規¯÷��:°��間，��重���'üýþ

����過QR#辨認÷�部56顯著±*��

��計�=B2t��+²��計�#隸6��#
789規:÷	;<遵C�計�職�

道=規:R�關789÷聲5，@與2t��V通#�j能被認H��響�計�789÷關�

�BC�項ýþ��關防護D³）�

��計�!與2t��V通÷�項R，�\L
��
股��限��	
���
M�體

財�����÷關鍵���項���計������RE5該��項，除非�´U*許�開�

露µ\�項，7"FG見�+3，��計��\U�����RV通µ\�項，Sj�t預0

HV通#ø§÷負面�響��#I進÷�¶·��

J ¸ ¹ � 聯 � ��計�� � � #

� 計 �：

證&`sº關
�»�證K號

：金s證0LM1010004977號

	 
 ��� 
 � õ ô�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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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長：¾#肇 Oi`：¾#肇 �計àh：¾ÀÁ



��
股��限��

ù�ú�表

	
���
����
�õ�ö至ô�õ�ô�ö

��：N¼½O¾

113
M 112
M
金ò額 ％ 金ò額 ％

4000 ��PVý附註^ý�ô��Y� $ 3,139,210 100 2,492,716 100

5000 ��P�ý附註^ý]��ô�� 1,743,529 56 1,447,779 58

��Ï· 1,395,681 44 1,044,937 42

��費$ý附註^ý��ûýô��ûýô]�ûý�ô��ûY�ô��：

6100 òÐ銷費$ 83,626 3 72,237 3

6200 st費$ 197,686 6 152,888 6

6300 _Ñ'%費$ 780,241 25 688,904 28

6450 ò預0�$Òúú*ý迴轉·�� 782 - (298) -

1,062,335 34 913,731 37

��'· 333,346 10 131,206 5

���PV�W�：

7100 ·ÓPVý附註^ý�ô��� 17,246 1 15,015 1

7010 BCPVý附註^ý�ô���Y� 2,887 - 7,082 -

7020 BC·��ú*ý附註^ý���ý�ô��� 37,642 1 2,507 -

7060 �$���認,÷b��û關聯X���資ú�÷�額 (24,922) (1) (26,488) (1)

7050 財�P�ý附註^ýô���ýô��� (14,745) - (18,519) (1)

18,108 1 (20,403) (1)

7900 ÅÔ'· 351,454 11 110,803 4

7950 Ò：#EÅ費$ý附註^ýô^�� 46,985 1 14,167 1

�0'· 304,469 10 96,636 3

8300 BCù�ú�：

8310 U重/類至ú�÷項;

8311  \Õ·計Ö÷n衡量�ý附註^ýô]�� 2,781 - 2,980 -

8316 透過BCù�ú�y�*Xr衡量÷��2uA資�8ü評Xú�

ý附註^ý�ô��� (426) - 7,445 -

òU重/類至ú�÷項;�計 2,355 - 10,425 -

8360 ��j能重/類至ú�÷項;

8361 
��運º?財��表h�÷×hY額 1,541 - 143 -

8367 透過BCù�ú�y�*Xr衡量÷��2uA資�8ü評Xú� (4,310) - - -

ò��j能重/類至ú�÷項;�計 (2,769) - 143 -

8300 �0BCù�ú�ýÅ�'額� (414) - 10,568 -

�0ù�ú��額 $ 304,055 10 107,204 3
9750 .�Z股Í餘(��：N¼½¾)ý附註^ýôS�� $ 3.37 1.07
9850 [釋Z股Í餘(��：N¼½¾�ý附註^ýôS�� $ 3.29 1.07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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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ü金�量表

	
���
����
�õ�ö至ô�õ�ô�ö

��：N¼½O¾

113
M 112
M
��Û�÷ü金�量：

ò�0ÅÔ'· $ 351,454 110,803

ò調N項;：

��òP�費ú項;

Ü舊�Ý銷費$ 90,884 103,067

òòò預0�$Òúú*ý迴轉·�� 782 (298)

�貨跌X�Þßý迴轉·��ú*+,� (11,867) 149,595

·Ó費$ 14,745 18,519

·ÓPV (17,246) (15,015)

股�./ÚÈ酬\P� 16,536 -

òòò透過ú�y�*Xr衡量÷金融資ø�負�'·� (4,294) (3,050)

�$���認,÷b��û關聯X���資ú�÷�額 24,922 26,488

òòò處/U�øûÂÃ�設l·� (3) -

P�費ú項;�計 114,459 279,306

與��Û��關÷資ø／負�變��：

TPÀÁ (107,981) (14,137)

�貨 258,194 588,192

BC金融���資ø (46,821) (8,951)

TÈ°G�ÀÁ 73,349 31,440

BC金融���負� 102,491 (101,082)

' \Õ·負� 1,727 985

BC非��負� (433) (432)

與��Û��關÷資ø�負�÷'變��計 280,526 496,015

òòò調N項;�計 394,985 775,321

ò �運ø§÷ü金�V 746,439 886,124

PD÷·Ó 17,030 14,038

WÈ÷·Ó (5,738) (18,501)

WÈ÷#EÅ (64,819) (27,357)

òòò��Û�÷'ü金�V 692,912 854,304

A資Û�÷ü金�量：

DE透過BCù�ú�y�*Xr衡量÷金融資ø (69,286) -

DE�$���÷A資 (19,410) -

ò處/�$���÷A資 - 6,300

DEU�øûÂÃ�設l (56,564) (57,624)

ò處/U�øûÂÃ�設l 3 -

��>證金Òà 3,038 -

BC金融資øIá (100,000) (109)

�O資ø�BC非��資øÒàýIá� 6,100 (51,610)

A資Û�÷'ü金�� (236,119) (103,043)

]資Û�÷ü金�量：

Æ0ÇÁÒà (172,000) (97,500)

^賃�金â還 (1,610) (802)

'ãü金股· (162,504) (225,698)

DEb��股� (2,916) (252)

òò]資Û�÷'ü金�� (339,030) (324,252)

�0ü金�¿�ü金Iá� 117,763 427,009

0äü金�¿�ü金餘額 962,261 535,252

0åü金�¿�ü金餘額 $ 1,080,024 962,261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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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二十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

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利

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

作為員工酬勞，其中基層員

工酬勞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零點五及提撥不高於百分之

五作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

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

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 工，該一定條件授權

董事會訂定之。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

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利

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

作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高於

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勞。 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

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

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 工，該一定條

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依據證劵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及金管證發

字第 1130385442 號令

規定，應於公司章程

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

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

調整薪資或分派酬

勞。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第二十條之

相關條文。將基層員

工的員工酬勞分配比

例加入公司章程中。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二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

十六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

月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九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八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八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四年六月九日，第十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五次修

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第十

本章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二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

十六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

月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九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八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八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四年六月九日，第十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五次修

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第十

因本次修訂公司章程

第二十條，增加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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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二十三條

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八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第十

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

月四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第二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十一日。

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八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第十

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

月四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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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除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行之。本公司股東會

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第二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視訊股東會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或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均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開會地點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

時間不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五條、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任之。如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該召集人任之。

第六條、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開會過程應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股東會以視訊股東會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

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股東會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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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股東會召開者，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股東會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向本公司重行

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

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九條、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決議不得變更之。

由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股東會召開者，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

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第二項。

第十二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 議案之討論，主席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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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

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

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

決及選舉結果。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且未於期限內撤銷前向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

者，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若為視訊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參與之股東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

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六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第十七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有關行使方式悉

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維持秩序時，應配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訂定；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九

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一○年八月四日；

第四次修訂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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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名稱為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Genesys Logic, Inc.。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之事業如下：

1．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I501010產品設計業

3．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4．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

5．F401010國際貿易業

6．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7．CC01120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8．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9．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10．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之總公司設在新北市，如需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者，經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得在國內或國外擇地設立之。

第四條：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保證及轉投資，其轉投資總額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投資總額度之限制。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台幣壹拾貳億參仟萬元，分為記名之普通股壹億貳仟參佰萬

股(含可供員工認股權證認購股份壹仟伍佰萬股)，每股金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授權

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應有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

第五條之二：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

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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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三：本公司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本條規定之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

之。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股票，應編號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

任股票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八條：本公司有關股務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據主管機關核頒之「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會，分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兩種。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

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前項會議之召開，得以視訊股東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之。股東

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各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有關行使方式悉

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 事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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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

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權事項。

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

及非獨立董事。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

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於不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

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如公司有盈餘時，另依第二十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

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定為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得隨時

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其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制定之。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為董事及重要經理人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八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九條：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了，董

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依法定程序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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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再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依據本公司股利政策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

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東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

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營運規劃、投資計畫、資本預算及內外部環境變化等因

素，由董事會予以訂定。本公司所營事業係屬半導體產業且目前處於營運成長

階段，分派股利時，主要係考量公司未來擴展營運規模及現金流量之需求，股

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當年度分配股

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於當年度無盈餘可分派，或雖有盈餘但盈餘數額遠低於公司前一年度實際分派

之盈餘，或依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公積全部或部分依

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二

月二十六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一年五月九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八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九日，第十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七次修正於

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第十九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四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31-



GenesysLogic 

附錄三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4 年 04 月 13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現在持有股數

種類 股數
佔當時

發行(%)
種類 股數

佔當時

發行(%)
董 事 長王 國 肇 113.06.13 普 通 股 536,681 0.59% 普 通 股 636,681 0.70%
董 事秦 曼 平 113.06.13 普 通 股 5,477,815 6.04% 普 通 股 5,477,815 6.02%

董 事
世鼎股份有限

公 司
113.06.13 普 通 股 484,267 0.53% 普 通 股 484,267 0.53%

董 事
國宇投資股份

有 限 公 司
113.06.13 普 通 股 1,056,000 1.16% 普 通 股 1,056,000 1.16%

獨 立 董 事蔡 彥 卿 113.06.13 普 通 股 0 0.00% 普 通 股 0 0.00%
獨 立 董 事汪 嵩 遠 113.06.13 普 通 股 0 0.00% 普 通 股 0 0.00%
獨 立 董 事邵 貽 沅 113.06.13 普 通 股 0 0.00% 普 通 股 0 0.00%
獨 立 董 事謝 明 得 113.06.13 普 通 股 0 0.00% 普 通 股 0 0.00%
獨 立 董 事余 尚 武 113.06.13 普 通 股 0 0.00% 普 通 股 0 0.00%

合計 普 通 股 7,524,763 普 通 股 7,654,763

113 年 04 月 15 日發行總股份：90,679,957 股

114 年 04 月 13 日發行總股份：91,027,474 股

備註：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份：7,282,198 股，截至 114 年 04 月 13 日止持有：7,654,763 股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獨立董事持股不計入董事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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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6104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地點：台北矽谷II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C廳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23號2樓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議 事 手 冊 　　　




